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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部分专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作为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博高新”、“公司”

或“发行人”）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对翰博高新出售部分专利暨关联交易进行了

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翰博显示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

博显示研发中心”）拟将部分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以下简称“标的专利”）转

让给成都拓维高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拓维”）。根据中京民信

（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23）第 443 号《评估报告》，

确定了标的专利评估值为 503.90 万元，双方以上述评估值为定价依据，标的专

利的转让金额为 503.90 万元。 

（二）成都拓维为公司参股公司，同时成都拓维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且公司董事王照忠先生、蔡姬妹女士担任成都拓维董

事职务，董事李艳萍女士曾担任成都拓维控股子公司拓维光电材料（滁州）有限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成都拓维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照忠先生、蔡姬妹女士、李艳萍女士回避表决。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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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成都拓维高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M3701Q 

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郑庆靓 

注册资本：31,635.9695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康强一路 1188 号 

主营业务：光电技术研究、技术咨询；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光伏设备及元器件、显示器件、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其他电

子专业设备制造及维修；其他清洁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服务；电子专业

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拓维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16,491.0408 52.1275%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10,626.9157 33.5912% 

王照忠 862.3233 2.7258% 

厦门 TCL 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715.9300 2.2630% 

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15.9300 2.2630% 

宁波凌益致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3.0939 2.0960% 

边静 429.5432 1.3578% 

李游 357.9528 1.1315% 

翰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7.9527 1.1315% 

青岛初芯海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5115 0.6654% 

王东 143.1811 0.4526% 

刘青云 61.5945 0.1947% 

合计 31,635.9695 100.00%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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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6,156,211.40 469,871,669.38 

负债总额 358,828,752.45 135,917,922.55 

净资产 177,327,458.95 333,953,746.83 

项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50,091.89 23,134,533.48 

营业利润 -38,680,811.50 -22,992,322.24 

净利润 -29,362,301.10 -17,277,377.12 

注1：上述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注2：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成都拓维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3]200F0718号）； 

注 3：成都拓维 2023 年 1-9 月/2023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成都拓维为公司参股公司，同时成都拓维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且公司董事王照忠先生、蔡姬妹女士担任成都拓

维董事职务，董事李艳萍女士曾担任成都拓控股子公司拓维光电材料（滁州）有

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成都拓维为公司关联方。 

成都拓维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评估事务所名称：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23 年 9 月 30 日 

3、采用的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4、重要假设： 

（1）基本假设： 

①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

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

基本的前提假设。 

②公开市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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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

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

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

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到。 

③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假定被评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会后仍按照原来的安

排和用途持续使用。 

（2）一般假设 

①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

重大变化，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②假设和委估技术相关的利率、汇率、税负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

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③重庆翰博显示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真实可靠的假设； 

④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的假设。 

（3）具体假设 

①委估技术可有效应用于工业生产； 

②预测的专利技术产品的未来销售收入能够实现； 

③假设专利技术的所有人能够正常合理使用专利技术，并及时缴纳专利权年

费等，并按照其计划进行技术产品的投产，在此基础上取得生产产品一定的市场

占有率、盈利能力、竞争地位，而且这一情况在预测期内不存在重大变化； 

④在预测年限内，目前营销方式无重大变化的假设； 

⑤假设使用专利技术生产的产品的收入、成本等在年末发生。 

5、评估结论： 

在评估目的下，在资产不改变用途、持续使用等假设条件下，重庆翰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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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3年 9 月 30日所表现的市场价

值为 503.90 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聘请了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所涉及标的专利价值

进行评估，出具了《成都拓维高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资产收购涉及的重庆翰博

显示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无形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3）

第 443 号）。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收益现值法的估值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在评估目

的下，在资产不改变用途、持续使用等假设条件下，翰博显示研发中心无形资产

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 503.90 万元。以评估报告

的评估值 503.90 万元为定价依据，翰博显示研发中心以人民币 503.90 万元向成

都拓维转让标的专利。 

评估过程中采用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的

选取比较符合交易标的的特点，符合行业惯例，估值结果合理。 

本次交易以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为定价依据，并经交易双方

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主体：成都拓维高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需方，以下简称“甲方”）、

重庆翰博显示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供方，以下简称“乙方”） 

交易标的：甲方拟向乙方购买的标的专利 

价款：RMB 5,039,000.00 元 

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的转让价款由甲方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各方有权机构批准之日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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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无形资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

交易价格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 年度至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担保，未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费用，亦未要求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2、以经审计净资产为依据，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所持的拓维科技（滁州）有

限公司 100%股权以 313.06 万元转让给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 

3、以评估值为基础，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拓维科技（滁州）

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11,502.00 万元收购公司持有成都拓维 38.60%的股权（增资前

股权比例），并向成都拓维实施增资人民币 8,000.00 万元。 

4、成都拓维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融资，同时其股东转让所持成都拓维股

权，公司放弃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和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监事会意见、保荐人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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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人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取得并查阅了公司关于出售部分专利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的董事会、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及相关评估报告和交易

协议等。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出售部分专利暨关联交易以独立第三方资产

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为定价依据，并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本保荐人对公司出售部分专利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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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部分专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伊术通              蒋益飞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